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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毕业三大关键词

1.1 就业协议书

就业协议书是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在正式确立劳动人事

关系前，经双向选择，在规定期限内确立就业关系、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

而达成的书面协议 ；是用人单位确认毕业生相关信息真实可靠以及接收

毕业生的重要依据 ；是高校进行毕业生就业管理、编制就业方案以及毕

业生办理就业落户手续等有关事项的重要依据。毕业生毕业后不再补领、

补办协议书。

毕业生就业协议书同时是应届毕业生报考事业单位、公务员等岗位的

重要凭证，请妥善保管。

就业协议书采用一式三联的复写模式，第一联为毕业院校留档，第

二联为用人单位留档，第三联为毕业生保管。协议书左上方印有流水号，

每位毕业生只对应一份就业协议书。就业协议书每一项内容的填写必须准

确、规范，不得缺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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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.1 就业协议书的签订流程

1.1.2 就业协议书的遗失补办程序

登录【校企业微信平台】—办事大厅—服务中心 或 【校就业指导中

心网站】—学生栏—就业手续—常用下载，填写《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生就

业协议书补领（遗失）申请表》

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确立就业意向

用人单位或单位人事部门签章

用人单位上级人事主管部门 / 所属地人社局签章

到所在院系审核、签署意见、盖公章

到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审核、签署意见、盖公章并留存

到所在院系签署意见并盖章

将《申请表》上交到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审核

学校就业网公示 7 天

就业中心发放新协议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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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.3 就业协议书解约改签流程

办理解约改签的毕业生，需于毕业前申请新就业协议书，每名学生只

允许改签一次。毕业后不再发放就业协议书。

1.2 毕业生就业报到证

报到证的全称是“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（或毕业研究生）

就业报到证”，由国家教育部直接印刷，省教育厅在空白的报到证上套印

“浙江省教育厅毕业生就业专用章”，授权各普通高等学校办理毕业生初次

派遣的报到证打印、签发工作。用人单位以报到证为依据，接收安排毕业

生工作，并接转毕业生的档案、户口等。报到证只允许一人一份，由其他

部门印制或签发的报到证无效。毕业生要妥善保管报到证，不论什么原

因，凡自行涂改、撕毁的报到证一律作废。

填写《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生解除就业协议申请表》，用人单位签署意见并盖章

持《申请表》到所在院系签署意见并盖章

将《申请表》、单位提供的“同意解约证明”、就业协议书学生联、单位联交至就业指导中心

经就业网公示 3 日无异议后，学校就业中心发放新就业协议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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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 户口迁移证

毕业生户口迁移证由学院校园安全处负责办理，迁往地根据就业方

案确定。

（1）已落实就业单位的，户口迁到用人单位或用人单位所在人事主

管部门 ；

（2）未落实就业单位的，户口迁到生源所在地 ；

（3）升学的，户口迁到录取高校。

（4）入学前未将户口从生源地迁入学校的，户口仍在生源地，不发

户口迁移证，不需办理户口迁移手续。

注 ：①拿到学历学位证书的研究生想落户杭州，可以办理先落户后

就业挂靠人才市场（参见 3.3）或亲戚朋友家，在杭州有房的直接入户家里。

②往届毕业生（毕业第二年即 2022 年 1 月 1 日起）需满足以下“三

个一”才能申请就业落户。具有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学历者（45 周岁以

下），在杭落实工作单位，与单位签订有效期一年以上的劳动合同或聘用

合同，居住满一年及以上并连续缴纳一年及以上的社会保险（不含补缴）。

毕业典礼后，毕业生至所在院系领取报到证和户口迁移证。毕业生要

妥善保管户口迁移证，谨防被盗或遗失，原则上，户口迁移证有效期截止

毕业当年 12 月底。请在有效期内及时到报到单位所在地派出所办理户口

迁入手续，过期不予补办。



05

二、毕业生户口、档案如何派遣？

我院毕业生毕业时间在 6 月下旬，毕业生就业方案制定时间为 5 月

25 日前。请毕业生在 5月 25 日前将已签订的就业协议书、国内外高校

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复印件、接收函、调档函交至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，

并在浙江省大学生网上就业市场完成激活和就业方案确认。档案的寄送

时间为 7 月中旬。毕业生可通过就业网（http://www.caajiuye.com/）

查询档案去向。暑假期间就业相关工作安排详见就业网值班安排。

2.1 升学的毕业生

（1）毕业当年录取本校研究生的应届毕业生，毕业时不发报到证，

但需领取户口迁移证，迁移证迁往地址为“中国美术学院”，毕业生需在

毕业当年 9 月开学新生报到时，将户口迁移证交给保卫处。

（2）毕业当年录取国内其他高校的应届毕业生，需将录取高校提供

的调档函交至学校就业中心。毕业时不发报到证，但户口迁移证办往录

取高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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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毕业当年录取国外高校的应届毕业生，需将录取通知书或相关证

明材料复印件交至学校就业中心。档案和户口派遣回毕业生生源地。报到

证和户口迁移证办往生源地人事主管部门。

2.2 毕业前落实工作的毕业生

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书或劳动合同，将就业协议书交就业

中心盖章，并将“学校联”留档。直接签订劳动合同的毕业生将合同复印

件交至就业中心。

派遣有以下几种情况 ：

（1）具有接收毕业生户档资格的用人单位或委托人才市场管理档案

的用人单位，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凭就业协议书和接收函直接将《报到证》

统一办往用人单位或用人单位所挂靠的人才市场。

（2）用人单位不接收户口、档案的，直接将毕业生《报到证》办往生

源所在省、市人事主管部门。

（3）在杭州市区自主创业的应届毕业生可以在杭州市人才市场网上

办理创业落户，打印接收函交给学校就业指导中心，学校将报到证和户

口迁移证统一办往杭州市人才市场。（办理流程参见 3.2）。

注：以上几种情况，录取通知书、就业协议、劳动合同复印件、调档

函、接收函等材料需在学校就业方案上报截止日期内（2021 年 5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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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）交至学校就业中心。逾期将视作暂未就业或暂未升学，报到证和户口

迁移证直接办往生源地人事主管部门。

2.3 毕业前未落实工作的毕业生

未落实就业单位或拟升学、拟自主创业等情况的毕业生，就业指导中

心将毕业生《报到证》直接派遣回毕业生生源所在省、市人事主管部门。

2.4 未取得毕业资格的学生如何处理？

未取得毕业资格的毕业生（含退学、肄业、筛选终止学籍等），入学

前为在职人员的，退回到原工作单位；如无用人单位接收，将其档案、户

口关系转至生源所在地人事主管部门。档案由所在教学单位直接寄往生源

地人事主管部门，如有特殊情况，请与就业中心联系。

注 ：毕业生必须按《报到证》上的报到期限（一般为 2 个月）到报

到单位报到，并在有效期内凭《报到证》和《户口迁移证》及时向当地

人事或公安部门申报上户和档案托管手续（未落实就业单位回生源地办

理报到的，有效期可延期至毕业当年 12 月底，具体期限请咨询派遣地接

收部门）。

2.5 浙江省大学生网上就业市场激活和确认就业方案流程

1、登陆“浙江省大学生网上就业市场”（www.ejobmart.cn），点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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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上角选择“省内高校学生登录”，（已激活的毕业生可输入用户名和密

码直接登录。如忘记密码，可点击页面上的“忘记密码”，选择学校后

输入本人姓名、身份证号、学号进行重置。未激活的同学进行“激活帐

号”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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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激活成功登录后，点击“就业方案确认”，根据本人签订的就业协

议书核对就业信息，（派回生源地的毕业生对照本人生源地，参考《2021

年全国生源地派遣单位一览表》核对就业方案 ；考取外校研究生的毕业

生根据录取通知书或调档函核对就业方案），核对无误后点击“确认”提

交，即可完成“就业方案确认”。如有疑问或错误，请及时报至院系（错

误信息提交截止时间为 5 月 25 日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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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毕业生核对就业信息的同时，需同时核对个人基本信息（请务必

于 2021 年 5 月 25 日前完成信息核对，基本信息与就业信息将作为派遣依

据）。若未确认，则无法开具派遣证（即报到证），将影响毕业生毕业派遣

相关事宜，请务必重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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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毕业生在杭就业，就业手续网上办理指南（2021 年）

从 2019 年起，应届毕业生与浙江省属、杭州市属或区属单位达成就

业意向，双方签订就业协议书，到单位主管部门盖章之后，可直接在网上

办理毕业生就业接收函，网上办理后下载打印，将就业协议书和接收函交

至学校就业中心即可。网上办理过程中，如遇问题可咨询浙江省人才市场

0571-88397127，杭州市人才市场 0571-85167766。

注：若网上无法办理，仍可到单位所属人才中心办理毕业生接收函。

3.1 在杭州市区就业

3.1.1 杭州市属或区属人社局办理流程

（1）登入浙江政务服务网（www.zjzwfw.gov.cn）、浙里办 APP 或杭

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的“高校毕业生就业”栏目，完成个人账户注

册并实名认证。地区选择“杭州市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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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点击“杭州市”页面的“个人办事”模块，“部门导航”选择“市

人力社保局”，搜索或直接点击“高校毕业生就业手续办理”业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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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点击“在线办理”，填写个人相关信息，根据本人就业情况选择

“普通高校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”、“普通高校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”、 “（研

究生）申请先落户后就业接收函”、“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录用（杭州市）”

四个相应类型。

（4）申请上传资料，网上办理建议使用 IE9、谷歌等主流浏览器。上

传就业协议书等申请材料的格式为 JPG、PNG、DOC、PDF，大小不超

过 5M。 上传完成后，点击“提交”，等待系统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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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打印接收函，毕业生可在“个人空间”-“办事记录”栏目中查

询受理状态，受理通过的自行打印《杭州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接收函》（简

称《接收函》）。《接收函》打印后又发生签约单位调整变动情况的，可按

上述流程重新办理就业手续并打印新《接收函》。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后

又与同一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，仅需办理一次《接收函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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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毕业生须将《接收函》及时交予学校就业指导中心，学校根据

《接收函》上载明的档案转递地址寄送学生档案。若学校已将学生档案完

成转递的，毕业生须将《接收函》交予档案所在机构办理转档，《接收函》

作为转档凭证（或调档函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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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根据不同的档案寄送地址，毕业生可从相应渠道查询本人档案

到档情况。寄送到杭州市人才服务局的，可在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网（hrss.hangzhou.gov.cn）“高校毕业生就业”栏目进行到档查询 ；

寄送到各区（县、市）人才服务机构的，可通过所属人才服务机构（见

附件）电话咨询到档情况 ；寄送到用人单位的，可直接向用人单位查询。



18

3.1.2 浙江省人才市场办理流程

（1）工作单位为省工商、西湖区工商注册的非国有非事业单位，且

工作单位与浙江省人才市场签订人事代理协议，可登入浙江政务服务网

（www.zjzwfw.gov.cn）的“高校毕业生就业”栏目，完成个人账户注册

并实名认证。地区选择“浙江省”。

（2）点击“浙江省”页面的“个人办事”模块，“部门导航”选择“省

人力社保厅”，搜索或直接点击“高校毕业生就业手续办理”业务，选择

[ 浙江省 ] 高校毕业生就业手续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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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点击“在线办理”，填写个人相关信息 和“普通高校毕业生签订

就业协议”信息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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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申请上传资料，网上办理建议使用 IE9、谷歌等主流浏览器。上

传就业协议书等申请材料的格式为 JPG、PNG、DOC、PDF，大小不超

过 5M。上传完成后，点击“提交”，等待系统受理。

（5）打印接收函，毕业生可在“个人空间”-“办事记录”栏目中

查询受理状态，受理通过的自行打印《高校毕业生就业接收函》（简称

“《接收函》”）。《接收函》打印后又发生签约单位调整变动情况的，可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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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流程重新办理就业手续并打印新《接收函》。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后

又与同一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，仅需办理一次《接收函》。

（6）毕业生须将《接收函》及时交予学校就业指导中心，学校根据

《接收函》上载明的档案转递地址寄送学生档案。若学校已将学生档案完

成转递的，毕业生须将《接收函》交予档案所在机构办理转档，《接收函》

作为转档凭证（或调档函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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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档案寄送到浙江省人才市场的，可通过浙江省政务服务网—流动

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，或拨打 0571—88397127 查询到档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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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在杭州市区自主创业

办理条件 ：应届毕业生在杭州自主创业，并为注册公司的法人。

登入浙江政务服务网 www.zjzwfw.gov.cn，完成个人账号注册并实名认证。参见（3.1）

登入网站

点击“杭州”页面的“个人办事”模块，“按部门”选择“市人力社保局”，搜索或直接

点击“高校毕业生就业手续办理”业务。点击“网上办理”跳转至毕业生快速通道。点击

“杭州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手续”，填写个人相关信息。选择“普通高校毕业生签订就业协

议”。参见（3.1）

填写个人信息

普通高校毕业生自主创办企业的，可与所创办企业签订就业协议，上传加盖用人单位公章

的就业协议书。

上传申请材料

毕业生可在“办事记录”栏目中查询受理状态，受理通过的自行打印《杭州市高校毕业生

就业接收函》 。毕业生须将《接收函》及时交予学校就业指导中心，学校将根据《接收

函》将档案转至杭州市人才服务局。参见（3.1）

打印《接收函》

在杭州人才网（www.hzbys.com）人事代理页面上查到到档情况后，凭身份证、毕业证

书、学位证书、迁往地址为杭州市区的户口迁移证，由本人到杭州市人才服务局户籍管理

窗口办理落户手续。参见（3.1）

查询档案情况  办理落档

网上办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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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 在杭州市人才市场 “先落户后就业” 

办理条件 ：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应届毕业生，并且有意向在杭州就业

的，档案在学校且还未被派遣。

线下办理地址 ：杭州人才市场，杭州市下城区东新路 155 号 4 楼，

0571-85167766。

登入浙江政务服务网 www.zjzwfw.gov.cn，完成个人账号注册并实名认证。参见（3.1）

登入网站

点击“杭州”页面的“个人办事”模块，“按部门”选择“市人力社保局”，搜索或直接

点击“高校毕业生就业手续办理”业务。点击“网上办理”跳转至毕业生快速通道。点击

“杭州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手续”，填写个人相关信息。选择“普通高校毕业生签订就业协

议”。参见（3.1）

填写个人信息

填写三方协议上本人甲方的基本信息后，上传其他为空白的三方协议即可。

上传申请材料

毕业生可在“办事记录”栏目中查询受理状态，受理通过的自行打印《杭州市高校毕业生

就业接收函》 。毕业生须将《接收函》及时交予学校就业指导中心，学校将根据《接收

函》将档案转至杭州市人才服务局。参见（3.1）

打印《接收函》

在杭州人才网（www.hzbys.com）人事代理页面上查到到档情况后，凭身份证、毕业证

书、学位证书、迁往地址为杭州市区的户口迁移证，由本人到杭州市人才服务局户籍管理

窗口办理落户手续。参见（3.1）

查询档案情况  办理落档

网上办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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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报到、落户流程

4.1 浙江省内已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报到须知

为进一步简化程序，方便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在杭就业，根据“最

多跑一次”改革和《关于进一步优化高校毕业生在浙就业手续的通知》

（浙人社发〔2017〕136 号）明确的“取消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解约

鉴证手续、省内就业调整手续、就业报到手续”等规定，浙江省对应届

普通高校毕业生在杭就业手续进行了全面调整优化，取消部分高校毕业

生就业报到手续，即取消持《报到证》到用人单位上级主管部门办理报

到手续。

注意：以上通知只适用于高校毕业生在浙江的就业手续。

4.2 在杭落户须知

（1）应届本专科（含高职）毕业生在杭州市区落实就业单位的，凭

毕业证书、与用人单位签订的一年以上劳动 ( 聘用 ) 合同、迁往地址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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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区的户口迁移证、同意落户证明和省、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出具

的社会保险缴纳情况证明或公务员录用审批表（事业单位进人审批表）

等材料（注 ：劳动（聘用）合同、社会保险缴纳情况证明或公务员录用

审批表《事业单位进人审批表》上的单位名称必须一致），由本人到落户

地公安派出所办理落户手续。毕业生落户截止时间为当年 12 月 31 日。

入学时未将户口迁到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及跨年度毕业生，凭申请按

落户地分别到属地派出所办理落户手续。

（2）在杭州市区自主创业的毕业生（仅限法人），可凭毕业证书、

接收地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确认的就业报到证、迁往地址为杭州市区的

户口迁移证、同意落户证明、工商登记的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明，由

本人到落户地公安派出所申请办理落户手续。

落户浙江省人才市场办理指南

落户浙江省人才市场的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需带如下材料前往

浙江省人才市场（杭州市西湖区古翠路 50 号）相应管理窗口进行办

理 ：

一、普通高校应届本科生（全日制）：

1. 毕业证书原件、复印件（国内）学信网 - 学历电子注册备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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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户口迁移证原件或户口本、身份证（原件及复印件）

3. 一年以上劳动（聘用）合同原件、复印件

4.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的用人单位为当事人缴纳社会保险情

况证明原件（3、4 要求单位一致）

5. 迁移人一张一寸彩色证件照片

6. 落户在省人才市场集体户的，提供人才市场的同意落户证明

（省人才市场的“人事代理”窗口开具的代管证明）

7. 本人无房证明（如若结婚，需提供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以及配

偶的无房证明），需开杭州、萧山、余杭地区的无房证明。

无房证明可在平海路 45 号平海大厦综合服务大厅或竞舟路 228

号开具 ；也可在浙江省政务服务网 APP 自行查询本人的无房证明。

二、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（全日制）：

1. 毕业证书原件、复印件（国内）学信网 - 学历电子注册备案表

2. 户口迁移证原件或户口本、身份证（原件及复印件）

3. 迁移人一张一寸彩色证件照片

4. 落户在省人才市场集体户的，提供人才市场的同意落户证明

（省人才市场的“人事代理”窗口开具的代管证明）

5. 落户在省人才市场集体户的，提供人才市场的同意落户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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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户杭州市人才市场办理指南

1. 进杭落户审批表（杭州市公安局门户网站提供下载，一式一份）

2. 毕业证书或《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》原件

3. 户口迁移证原件及身份证，或户籍证明（原件及复印件）

4. 杭州市人才市场统一落户证明

5. 用人单位签订一年以上的劳动合同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须与

社保清单上的单位一致。

6. 正常缴纳社会保险证明

7. 本人无房证明（开元路 40 号可出具）

注 ：具体需提供的材料，以当年派出所要求为准。文晖派出所

地址 ：杭州市下城区闸弄口 127 号。咨询电话 ：0571-85373110。

（省人才市场的“人事代理”窗口开具的代管证明）

6. 本人无房证明（如若结婚，需提供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以及配

偶的无房证明），需开杭州、萧山、余杭地区的无房证明。

注：具体需提供的材料，以当年派出所要求为准。翠苑派出所户

籍室咨询电话 ：0571-56729301。地址 ：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 197 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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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浙江省外已落实和未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报到流程

浙江省外已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：在就业报到证规定期限内，等档

案到达派遣地址后（档案到达时间不一，一般在 7 月中下旬），持《报到

证》到用人单位上级主管部门办理报到手续；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

由用人单位缴纳社保。凭《户口迁移证》、毕业证书、劳动合同、社保缴

纳证明、《报到证》和身份证等材料到拟落户派出所办理落户手续。具体

事宜可咨询报到证上写明的人事主管部门。

浙江省外未落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：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将报到证、户

口迁移证办往毕业生生源地人事主管部门，档案随寄。毕业生等档案到当

地人才中心后（8 月）持报到证和户口迁移证报到并办理落户、档案托管

手续。生源地派遣方案请看附录。

4.4 毕业生党员毕业后，党组织关系是如何转移的？

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由二级学院党总支负责，基本流程如

下 ：

①确定可接转党组织关系的基层党组织名称（工作单位党组织 ；本

人或父母居住地街道、社区、乡镇党组织 ；档案转往人事劳动机构党组

织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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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到所在党支部登记党组织接转单位名称 ；

③组织关系转往省外的毕业生党员在毕业时领取纸质组织关系介绍

信 ；在有效期内持纸质介绍信到新的基层党组织办理接转手续 ；

④组织关系转往省内的毕业生党员在毕业时不发纸质组织关系介绍

信，由二级学院党总支直接通过网上“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”将其组

织关系转到新的党组织，毕业生到新的党组织去确认组织关系接收情况；

⑤如接收党组织发生变化，及时联系学院党总支，在有效期内携带

原组织关系介绍信、组织关系接收党组织变更申请（转往省内的毕业生

只需变更申请）到学院党总支进行修改 ；

⑥转到省外党组织的毕业生党员领取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后应妥善

保管，切勿遗失，一旦发生丢失，应立即向所在支部报告，个人作出书

面检查，学院党总支根据支部调查情况决定是否给予补开 ；

⑦党员组织关系从学校转出后，超过六个月未到新的党组织办理关

系转入手续的，按自行脱党处理，予以除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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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重办、补办报到证及户口迁移证

5.1 浙江省内报到的毕业生

浙江省内已取消高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解约鉴证手续、省内就业调整

手续、就业报到手续。 

户口迁移证改迁手续，须携带新的三方协议或劳动合同以及《接收

函》前往校区属地派出所改迁。

注：以上办法在杭州市已基本实现操作，其他地市需视实际情况而

定。

5.2 浙江省外报到的毕业生

5.2.1 如何办理报到证改派？

1、登录登陆“浙江省大学生网上就业市场”，在菜单栏中选择 “服务

指南”栏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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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选择“报到证改派”——填入姓名、性别、学校等基本信息——

上传毕业证、身份证、原报到证等相关材料——选择办理方式——完成改

派领取新报到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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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：浙江省普通高校

毕业生就业手续办理时间

为毕业后 2 年内，请务必

在 2 年时限内办好个人档

案、户籍等各项手续，超

过时限一律不予办理（毕

业后 2 年内是指毕业后第

3 年 年 底 前， 如 2021 年 7

月毕业，就业手续截止到

2023 年 12 月 31 日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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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.2  毕业生报到证遗失如何补办？

1、登陆“浙江省大学生网上就业市场”，在菜单栏中选择 “服务指

南”栏目。

2、选择“报到证补办”——填入姓名、性别、学校等基本信息——

上传毕业证、身份证关材料——选择办理方式——申领新的报到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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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.3 户口迁移证遗失怎么补办？

由报到单位所在地的户籍管理部门出具未落户证明，学生持本人申

请、证明、和报到证到学校校园安全处户证室（办公室）办理申请补办相

关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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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毕业生在就业手续办理过程中可能会

与哪些部门打交道？如何联系？

6.1 改派、补办报到证相关部门

浙江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：杭州市西湖区学院路 35 号 7

楼 ；联系电话 ：0571—88008635。

6.2 报到证遗失补办申请表盖章相关部门

中国美术学院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：

南山校区 1B-210，电话 ：0571-87164621 ；

象山校区 17 号楼 112，电话 ：0571-87200058

相关事项查询及资料下载 ：

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生就业网 / 就业手续（http://www.caajiuye.com）

6.3 户籍迁移证相关部门

中国美术学院校园安全处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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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山校区 0571-87164615 ；象山校区 0571-87200080

清波派出所 ：0571-87780283 ；转塘派出所 ：0571-87310350

6.4 党组织关系迁移相关部门

中国美术学院组织部   联系电话 ：0571-87164825

如有其他事项请咨询教学单位辅导员或将您的问题发送至邮箱 ：

jiuye@caa.edu.cn，请按 ：“学生姓名 + 手机号码 + 咨询”规则命名，此

邮箱为就业指导中心公开邮箱，请务必按此规则发送邮件，以免遗漏。

6.5 杭州各级人才服务机构地址及咨询电话

区域 机构名称 地址 咨询电话

市级 杭州市人才服务局 下城区东新路 155 号四楼 0571-85167766

上城区
上城区人才人事

综合服务中心

上城区秋涛路 242-2 号

秋涛发展大厦 A 座 3 楼
0571-87925900

下城区
下城区人才市场

管理办公室
下城区白石巷 318 号二楼 0571-865520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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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 机构名称 地址 咨询电话

西湖区
西湖区人才管理

服务办公室

西湖区文三西路 18 号

（西湖财政大楼）715 室
0571-87935170

江干区
江干区人才管理

服务办公室

江干区钱潮路 369 号

智谷人才广场 1 楼服务大厅
0571-87893801

拱墅区
拱墅区人才市场

管理办公室

拱墅区上塘路 629 号

北部人力资源服务市场

/ 拱墅区行政服务中心 15 号

人才窗口（湖墅北路珠儿潭

巷 8 号）2 号楼 1 楼

0571-86702868

高新区
高新区人才

开发中心

滨江区泰安路 200 号

/ 文三路 199 号 1 号楼

0571-87702462

（江南）/

0571-88060228

（江北）

经开区

经济技术开发区

人才市场管理

办公室

经济技术开发区幸福南路

1116 号

和茂大厦 1 楼人社局人才

服务窗口

0571-89898506

萧山区
萧山区人才管理

服务处

萧山区沈家里路 199 号

萧山人力资源市场 4 楼大厅
0571-826501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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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 机构名称 地址 咨询电话

余杭区
余杭区人才资源

开发管理办公室

余杭临平超峰西路 1 号

人力资源市场
0571-86164686

富阳区
富阳区人才资源

开发管理办公室

富阳区富春街道恩波大道

1128 号永和大厦 2 楼

社会保障服务大厅

0571-63346341

临安区
临安区人才资源

管理办公室

临安区农林大路 67 号

人才大楼一楼
0571-63734351

建德市
建德市人才市场

管理办公室

建德市新安江街道

新安东路 298 号
0571-64726184

桐庐县
桐庐县人才和公共

就业服务处

桐庐县城南街道

云栖中路 828 号
0571-58581715

淳安县
淳安县人才市场

管理办公室

淳安县千岛湖镇环湖北路

377 号 1 楼 E 区 8、9 号窗口
0571-64819979

大江东
大江东产业集聚区

社会发展局

大江东产业集聚区江东大道

3899 号 A26 号窗口
0571-829875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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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附录

◆    就业创业相关信息平台

CAA 职业发展联盟

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生就业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://www.caajiuye.com/

浙江省大学生网上就业市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://www.ejobmart.cn/

浙江省人力资源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://www.zjhr.com/

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                    http://rlsbt.zj.gov.cn/

杭州人才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://www.hzrc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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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://cy.ncss.org.cn/

新职业（全国大学生就业公共服务平台）         http://www.ncss.org.cn/

中国公共招聘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://job.mohrss.gov.cn/

应届生求职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://www.yingjiesheng.com/

中华英才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://www.chinahr.com/

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://www.bjbys.net.cn/

北京市人事局毕业生就业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://www.bjbys.com/

中国上海人才市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://www.hr.net.cn/

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://www.firstjob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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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   2021 年全国各省区市毕业生回生源地派遣单位一览表

省市 单位名称

北京市
派遣单位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

档案转递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

天津市
派遣单位：天津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（切勿直接派至市、区县人事局）

档案转递：天津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

河北省
派遣单位：生源地所在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及定州、辛集市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，档案随转。

山西省
派遣单位：生源地市、县（区）教育局（太原市为太原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

导中心），档案随转。

辽宁省
派遣单位：各地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绥中县为人事局、昌图县为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），档案随转。

吉林省
派遣单位：生源地市、县（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具体市、县（区）有

所不同，档案随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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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市 单位名称

黑龙江

派遣单位：各市（地）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大兴安岭地区派至大兴安

岭地区行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）、农场（农垦生源）、林业局

（森工生源），档案随转。

上海市 派遣单位：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，档案随转。

江苏省
派遣单位：生源所在地市、区（县）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即人才服务中心等，档

案随转。

浙江省
派遣单位：生源所在市、区（县）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（各单位称谓异同），

档案随转。

安徽省 派遣单位：生源所在市、县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即人才服务中心等，档案随转。

福建省 派遣单位：生源所在地市、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，档案随转。

江西省 派遣单位：生源所在地所属市、县（区）人才服务机构，档案随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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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市 单位名称

山东省 派遣单位：生源所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档案随转。

河南省

派遣单位：生源地市（级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其中固始县、鹿邑县、新

蔡县、长垣县、滑县、兰考县直接派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），

档案随转。

湖南省
派遣单位：生源所在地级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（办公室）或生源

地市、自治州教育局，档案随转。

湖北省 派遣单位：生源地市、县（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档案随转。

广东省
派遣单位：地级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广州市为广州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指

导中心），档案随转。

广西区
派遣单位：各地市、县（区）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（或人才交流服务中心），

档案随转。

海南省

派遣单位：各市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或就业局（海口市为人才劳动力交

流服务中心、三亚市为市人力资源开发局，三沙市为海口市人才劳

动力交流服务中心），档案随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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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市 单位名称

重庆市 派遣单位：各区、县就业和人才服务局，档案随转。

四川省 派遣单位：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档案随转。

贵州省
派遣单位：生源地市、州教育局，（贵阳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、遵

义市所属区为遵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），档案随转。

云南省
派遣单位：各市、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昆明市为昆明人才服务中心），

档案随递。

西藏区 派遣单位：西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，档案随转。

陕西省
派遣单位：生源地市级人才交流服务中心（西安市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，汉中市为各区、县人才交流服务中心），档案随转。

甘肃省 派遣单位：生源地市（州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档案随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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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市 单位名称

青海省
派遣单位：生源地所在各市、州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所属人才交流中

心，（西宁市生源直接派往区县），档案随转。

宁夏区 派遣单位：生源地级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、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局，档案随转。

新疆区

派遣单位：地市州及兵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

（石河子市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（阿拉尔市）新疆生产建

设兵团第三师（图木舒克市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（五家渠

市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（北屯市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

师（铁门关市），档案随转。




